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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规划》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临海市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产业要素不断向灵江、义城港等水域沿线集中，水域保护管理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水域保护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地位不对等，落地较难；2）水域岸线被非法占用现象日益增多，池塘、沟渠等小微水体被随意填埋等；3）随着临海市城市防洪工程、东部平原排涝工程、大田平原排涝工程、方溪水库工程等重大水利项目的相继实施，《浙江省椒江流域综合规划》、《临海市东部平原排涝规划》、《临海市城市防洪排涝规划报告》、《浙江省椒江流域防洪规划》等报告先后编制完成，原有的水域保护规划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水域管理需要。
目前临海市水域管理缺乏法定、有效的技术性支撑文件，既难以从宏观上对水域总量进行平衡控制，微观上也缺乏对具体水域尤其是小型河沟、池塘的实时监控，故急需开展新一轮的水域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以扭转日趋严峻的管理局面。
　　二、主要内容 
《规划》由基本情况、规划范围、目标和任务、现状评价与需求分析、水域功能布局、管理与保护措施、规划实施保障共6个章节组成，需重点说明的内容如下：
（一）基本情况。说明规划编制基础情况及经济社会概况，重点介绍现状水域岸线保护情况以及相关规划情况。
（二）规划范围、目标和任务
规划范围：本次水域保护规划范围为临海市全域，行政面积2251.43 km2。下辖5个街道，14个镇。
街道：古城街道、大洋街道、江南街道、大田街道、邵家渡街道。
乡镇：汛桥镇、东塍镇、小芝镇、桃渚镇、上盘镇、杜桥镇、涌泉镇、尤溪镇、河头镇、沿江镇、括苍镇、永丰镇、汇溪镇、白水洋镇。
规划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基于临海市水域岸线自然禀赋条件，统筹考虑市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对水域岸线生态保护修复与开发利用需求，充分结合已有流域、区域防洪排涝、水资源利用、水生态环境等水利规划要求，强化水域岸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刚性约束，按照统筹协调、突出重点、长远前瞻、科学可行的原则，在满足区域水域“面积不减少、功能不减退”的前提下，提出区域、流域水域岸线空间与功能保障、管理与保护等方面的近远期目标以及基本水面率、规划水面率、重要河湖岸线保护率、城乡居民15分钟亲水圈覆盖率等指标。
规划任务：
1）基础资料收集
收集整理临海市的自然地理、水文气象、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产业布局等情况、相关规划情况及水域岸线管理情况。
2）水域岸线现状调查
收集已有水域岸线调查成果、历年水域新增占补情况、水域水质达标情况与健康程度等，根据需要开展必要的补充调查，并开展调查成果合理性分析。
3）现状评价与需求分析
基于临海市水域现状调查，分区评价现状水域岸线功能、空间及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的适应性。
4）水域功能和布局
根据临海市流域、区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水资源规划，水利发展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等为基础，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交通、文化、旅游等相关规划，并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其他行业规划需求相协调，与百姓生产生活需求相适应，从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景观等方面分析确定水域功能和总体布局。
5）提出管理保护措施
提出各类水域岸线的空间管控、功能保护、体制机制及制度建设、数字化建设等措施。
6）规划实施保障
分别从政府组织、资金投入、监督考核、科技支撑、协作机制、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
（三）现状评价与需求分析
1）现状评价
现状评价主要包括水域现状评价和岸线现状评价，其中：
水域现状评价：根据临海市市域内现状水域数量、 面积、分布等情况，评价现状水域布局结构是否合理；以区域和流域为 单元，通过与相关规划的协调性分析，开展水域防洪排涝、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功能评价，分析现状水域空间是否满足以上功能需求。
总结上一轮水域保护规划执行情况，梳理近年来实施 的水域保护与管理措施并总结其成效，分析水域占用、“四乱”、河湖健 康、砂石资源开采等方面的管理问题，评价现状水域管理水平。
岸线现状评价：根据岸线开发利用现状调查成果， 进行现状岸线功能区划分，分析各类岸线的开发利用程度及岸线整体保 护水平，研究现状岸线开发利用对水域防洪、供水、生态环境及其他方 面产生的影响。结合岸线利用项目的审批、管理情况，从体制机制、监管能力等方面对岸线管理进行评价。
2）需求分析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布局、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国家及省级重大战略 安排，分析水域岸线保护管理面临的形势。
基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水利相关规划、其它行业规划等成果及未 来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布局要求，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对水域岸 线保护利用的需求。
（四）水域功能和布局
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水安全保障规划等为指引，以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与水利基础设施空间规划为基础，根据江河流域、区域综合 规划和防洪排涝、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等专业规划，结合交通、文 化、旅游等其他行业规划需求，从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景观等 方面分析确定水域功能和总体布局。 
按照保护优先、节约集约利用原则，充分考虑河湖自然属性、岸线 的生态和服务功能，统筹协调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近远期需求，明确岸线保护和利用要求，划定重要河湖岸线功能区。
（五）管理与保护措施。
根据《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 《浙江省水域保护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明确各类水域的空间管控和保护要求。
依据相关规划，针对防洪排涝、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各项功能， 结合各区域功能特点、保护目标及存在问题，因地制宜提出差异化保护措施。
按照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的要求，提出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的 工作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和评价考核，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明确纳入 生态建设、河（湖）长制考核评价，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范 围的基本水面率等指标。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的监管机制，协调解 决水域岸线保护的重点难点问题，共同推水域岸线管理保护工作。


